
延津县卫健委行政检查频次和上限

检查频次上限

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频次上限

1

对医疗机构资质的行政检查（包含执业

许可证、诊所备案凭证、医疗机构诊疗

活动的行政检查等）

1 次/年

2

对医务人员的行政检查（包含非医师行

医、外国医师、港澳台医师、乡村医生、

护士管理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行政检

查等）

1 次/年

3

对医疗技术的行政检查（包含禁止类医

疗技术管理、限制类医疗技术管理、医

疗美容管理、临床基因扩增管理、人体

器官移植管理、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、

临床研究的行政检查等）

1 次/年

4

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行政检查

（包含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、抗菌

药物管理、医疗器械的行政检查等）

1 次/年

5

对医疗质量的行政检查（包括医疗质量

管理、医疗事故管理、院前急救管理、

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检查等）

1 次/年



6
对医疗文书的行政检查（包含处方管理、

病历管理、医学证明文件的行政检查等）
1 次/年

7 对中医药工作的行政检查 1 次/年

8
对医疗机构母婴保健和辅助生殖技术的

行政检查
1 次/年

9

对采供血机构的行政检查（包含特殊血

站和单采血浆站、血液制品的行政检查

等）

1 次/年



10 对精神卫生的行政检查 1 次/年

11

对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

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的行政检查，

以及对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

种、样本的采集、保藏（存储）、提供、

携带、运输、使用的行政检查

1 次/年

12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1 次/年

13

对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

（包含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、放射卫

生技术服务机构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、

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行政检查等）

1 次/年

对同一对象实施的多项监督检查能够合并进行的，应当合

并进行。一个年度内对同一对象的检查次数一般不超过 1 次。

对违法风险较高的检查对象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增加

检查频次。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

施行政检查，或者根据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，可以不受频

次上限限制。


